
老年人及代办人
操作指引



操作流程：

注册“民政通”账号       增加“待办信息”      完成能力

等级评估         领取消费券         申请服务，等待机构联系

        结算费用



第1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
“民政通”，点击右下角“我的”



第1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
“民政通”，点击右下角“我的”

第2步，点击顶部“登录/注册”
按钮，注册账号



第1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
“民政通”，点击右下角“我的”

第2步，点击顶部“登录/注册”
按钮，注册账号

第3步，勾选“已阅读并同意
《用户协议》”后，点击左下方
立即注册



第4步，根据指引填写注册人姓
名、证件号码及手机号码



第4步，根据指引填写注册人姓
名、证件号码及手机号码

第5步，从“民政通”首页进入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专区



第4步，根据指引填写注册人姓
名、证件号码及手机号码

第5步，从“民政通”首页进入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专区

第6步，进入“个人中心”，点
击“代办信息”增加老年人信息



第7步，在“代办信息”中，添
加老年人信息



第7步，在“代办信息”中，
添加老年人信息

第8步，根据指引填写老年
人相关信息，上传身份证及
持证图片



第7步，在“代办信息”中，添加老
年人信息

第8步，根据指引填写老年人相关信
息，上传身份证及持证图片

第9步，返回专区，切换老年人信息，
领取消费券



如果老年人没有显示能力等级
标签，则需预约评估机构开展
评估后，满足条件方可申领。

     广州、深圳、珠海、惠州、
     东莞、江门、湛江已推送
逾1.7万条老年人能力评估数据。



第10步，在附近评估机构清单中，
可查看评估机构地址、收费标准
等有关信息。机构图片下方有显
示“养老消费补贴”的才可以核
销本次消费券。



第11步，选择有意向
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点
击“服务申请”，选择
评估方式、日期后，提
交申请评估。

评估方式：
上门评估、站点评估



①老年人或代办人提交评估申请后，第三方评估机构需
进行确认，并分派评估人员。

②完成分派任务后，评估人员需使用“民政政务”微信
小程序，采集位置信息并上传相关评估佐证材料。

③提交民政部门审批。

④发起评估费用支付流程，上传结算清单。

具体将在后续操作指引中介绍。



        机构确认预约信息前，建议先引导老年人通过“民
政通”开展能力等级自评。如果第三方评估结果达不到
中度以上失能，则无法领取、使用消费券。评估结果为
轻度失能的老年人，评估费用自付。

        对老年人来说，“养老机构、上门服务、喘息服务、
日托服务”四类消费券，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支付宝、
微信、云闪付、现金”四种支付渠道，也只能选择其中
一种。



完成能力等级评估后，可以在“民
政通”首页消费补贴项目专区领取
消费券



消费券发放方式：
        已完成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的服务对象，经审核， 通过"民政
通"在5个工作日内向其个人账户发放首月电 子消费券。后续每个自
然月的第一天，向老年人个人账 户发放当月电子消费券。电子消费
券有效期为1个月， 当月获得，当月使用，次月失效。 
        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 其本人、
代办人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养老机构、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应及
时通过"民政通"或其他方式告知所 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县级民政部
门经确认后，将于次月停发电子消费券。



补贴说明：
        长期入住养老机构、短期入住养老机构、日间托养消
费券、居家上门养老服务消费券额度为每人每月最高800
元（各类消费券不能兼领兼得）。
        购买养老服务时区别不同的项目，其中长期入住养老
机构、短期入住养老机构、日间托养消费券抵扣比例为消
费金额的40%；居家上门服务类抵扣比例为消费金额的
50%。如购买某项居家上门服务，服务价格是100元，使
用养老服务消费券购买此服务，按照50%的抵扣比例，消
费券抵扣50元，老年人自付50元。



老年人完成能力等级评估属于
中度以上失能，可参照上述能
力等级评估申请流程，发起机
构服务申请、上门服务申请、
日托服务申请、喘息服务申请。


